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3948305    位访问者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书刊博览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民族经济 | 民族文化 | 民族理论 | 民族医药 | 民族饮食 | 民族服饰

         五大宗教 | 民间信仰 | 宗教理论 | 宗教典籍 | 宗教常识 | 宗教圣迹

  

台湾布政使司衙门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5-29 期数：317 阅读：76次

                           
 
 

台湾布政使司衙门 
                                                                 
 
 

赵颐柳 

 
 
 
      衙署在我国古代是地方行政中心，象征着最高政府的一种威严，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衙署

里庄严肃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台湾从清康熙年间的一府三县，逐渐发展到光绪年间的三府十一县外加一个直隶州，说明了

清政府对台湾的开发与管理日益加强，也表明了台湾在赴台拓垦的大陆移民及当地少数民族的共

同努力下生产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社会秩序的日益规范。由于台湾对于清政府的地位日趋重要，所

以，象征着清政府对台湾实施全面管理的衙署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所设立的州、府、县均由官府

衙门司政，如清康熙２５年（１６８６年）前后设立的台南府巡道署、由明郑后期的承天府改建

的台湾府署（曾是代表清政府治理台湾两百年有余的台湾行政中心）等，其中台湾巡抚刘明传在

台北所建的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及筹防局等规模最为宏大，同时也是台湾衙署在近代史中最

受重视的地方所在。 

 
      甲午风云之后，台湾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在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台湾的５０多年里，不

光台湾人民饱受日寇的欺辱与迫害，就连象征清政府对台湾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各级地方衙署也几

乎被损毁殆尽，致使台湾原有的古代衙署建筑几乎荡然无存。现在，仍能在台湾各地看到散落在

乡间院落间的旧时衙署的遗址与遗物，惟有台北的布政使司衙门因先后做过日本侵略者的总督办

公处和兵营，才“幸免于难”未被毁掉，终于在日本宣布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刻留

存了下来，成为台湾现存惟一的古代衙门建筑。 

 
      位于台北市古亭区南海路台北植物园内西侧的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建于清光绪年间。在当

时，布政使司是负责对全台湾的钱粮、兵马及赋税等进行核对管理的衙署（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

门），现有的衙门建筑只是当年衙门署下的筹防局建筑的一部分。其原址原在台北市中山堂附



近，曾因城市建设原因而面临被拆除的厄运，但台湾人民精心保留了这一古迹，将布政使司衙门

的大堂及部分厢房移至现在的位置。如今的布政使司衙门经过修缮，面貌簇新，成为了文物馆，

馆内陈列了许多的图片、文物及相关的文字资料，详细展示了中国历代官场体系在台湾行使权力

的沿革过程。 

 
      布政使司衙门坐西朝东略偏北，它格局方正，室内宽敞，展现出从前官场的威严与气魄。整

体为三进式七开间建筑，第一进为头门，中央辟三门，共有六扇门，是有官阶的官员进出的主要

门户；第二进为仪门，是让访客下轿及整理仪容的地方；第三进为大堂，是官员办公论断的地

方。布政使司衙门的正立面开了四扇石雕的竹节窗，窗条的数目都是三，因为三是奇数，即取

“奇”与“吉”的谐音，含有祈福之意；正门两侧的壁面为木质构造，其造型模仿人体的头、

身、腰、裙、脚等５个部分，正门的两侧各有一座石雕的抱鼓石，上段朝外的一面均雕成外凸的

螺纹线条，朝内的一面则是左雕龙、右雕虎，正应和了我国传统建筑中的位序观念，屋脊采用燕

尾式翘脊，从中央缓缓地向两端扬起，极具庄严大方的美感，体现了我国南方沿海地区传统建筑

的鲜明特色。 

 
      现在的布政使司衙门其功能虽然早已由政治方面的作用转变为历史文化的作用，但其本身所

具有的历史价值，却早已超出了它现在的实际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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